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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旭凤：�企业责任与消费者权益�国际研讨
会综述

王旭凤

�企业责任与消费者权益�国际研讨会综述
 
王旭凤[1]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北京100102）
 

2007年10月26-27日，由国际经济伦理研究中心（CIBE）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研究
中心共同发起的�企业责任与消费者权益�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全球十几个国家的
150多名知名学者、官员、非政府机构的领导以及企业家参加了本次盛会。研讨会旨在汇聚世
界各地的企业界和学术界人士来对企业责任与消费者权益领域的热点话题展开讨论，从而增
强企业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意识，促使企业在商业实践中注重对伦理问题的思考，尊重商业
实践中的伦理规范，不断培养并提升企业的道德领导力。国际经济伦理研究中心秘书长罗世
范(StephanRothlin)博士、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余涌教授、瑞士驻华大使Dante
Martinelli先生以及国际经济伦理研究中心主任刘宝成先生做了精彩的开幕致词。
 

一、            作为消费伦理之核心的消费者权益
 

与会代表认为，由于经济全球化以及信息数字化这两股潮流的推动，消费者开始拥有更
丰富的选择、更便捷的信息渠道以及更强大的话语权，而企业在这两股潮流面前则面临着更
广阔的市场机遇和更激烈的市场竞争，由此而来的是消费者和企业这对矛盾体之间的权力轴
心发生了从企业向消费者的转变。在商品交换的时代背景下，消费者权利意识的增强是当代
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保护消费者权益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
业已成为21世纪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主旋律这一时代背景下具有了深远的意义。在市场经济
的环境下，消费者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健康和安全状况构成了社会文明与和谐程度的重要标
志，而以消费者权益为核心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则构成了企业提升客户价值、取得竞争优
势的法宝。
对于如何理解消费伦理这个概念，与会代表从世界各国既有文化及制度资源中寻找相关
的根据，丰富了该理念的内涵。中国社科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甘绍平教授指出，在中国传统
文化背景下消费伦理往往被理解为勤俭节约这样一种美德，而今天，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
消费者勇于维权的表现已经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价值观念变革的一道重要景观。因而现在
我们再谈及消费伦理，自然会将消费者的权益维护作为整个消费伦理阐释框架的基石与出发
点。而这一消费伦理研究视角的明显变换，实际上折射出了正在迅速发生着的中国社会道德
思维结构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的巨大转型。洪都马德拉斯大学的AnandAmaladass博士和
SatyaNilayam博士则通过考察人类各种文化的历史传统且引用泰米尔（Tamil）智慧传统来
试图表明，人们兜售商品以及对消费者应承担责任并不是人类历史上的新事物，它们在各种
文化的人类历史起源阶段就已经存在。
在如何实现消费者的权益保护这一问题上，有些代表主张�消费者用脚投票�是保护自
身利益的最佳方式。因为随着消费者支付能力的增强、选择范围的扩大以及信息量和知识能
力的提高，他们可以通过拒绝购买某种产品来保护自身的权益。绿色中国消费联盟的成员孙
丽萍女士以瑞士某有机棉加工企业为例，说明绿色消费是企业社会责任与消费者权益的桥
梁，并且详细介绍了女性购买模式的变迁，表明消费者对于企业产品的购买模式能够影响到
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陈泽环教授则认为，为确实实现消费者的权益，
人们有必要通过合理的民主程序，基于�以人为本�或�以公民权利为本�的经济制度共
识，高度重视经济发展的政治、社会、生态和文化效用，努力实现国家、企业和消费者三个
层面上以及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动态平衡。
与会者一致认为，消费者权益的维护应该有赖于社会各个领域共同的努力。政府虽然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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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大部分保护消费者的责任，而且可以通过立法、行政、司法、财政、税收等手段来履
行这种责任，但是由于市场结构复杂，政府的作用也就受到一定限制，这就需要企业承担其
应有的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责任，并且有义务帮助政府实现环境保护、劳工权益保护等方
面的社会目标。
 

二、企业的社会责任及其实现机制
 

迄今为止，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大多停留在企业对其利益相关者应负何种责任的分析
以及如何加强对企业的外部行政监管和如何优化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等方面。刘宝成教授认
为企业社会责任的提升仅仅依靠政府的法律规章和企业的自律自觉是不够的，因为最关心责
任承担者行为表现的莫过于与之对应的权利主张者。尽管企业社会责任的范畴远不限于狭义
的消费者权益，但从根本上说，满足与维护消费者权益无疑是企业责任的核心所在。西南大
学哲学系任丑副教授指出，企业关注社会责任的最大驱动力是自身的长远利益。企业的发展
必须有良性战略，良性战略的根本在于企业的道德责任。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追求利润最
大化已经不是企业发展的最优策略，这样的发展策略不仅对社会发展不利，而且对企业自身
的名誉、投资、生产、销售都有影响。中山大学李隼副教授认为，对一个成功的企业来说，
在社会责任方面的努力，不仅无损其自身的健康发展，而且有助于实现其综合的利益目标。
《商道纵横》总经理郭沛源先生提出企业如果想要可持续发展下去，必须将承担社会责任的
道德考虑纳入到企业发展框架内。中国女企业家协会秘书长史清琪女士则从代际公平的视角
提出，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发展模式会浪费大量的资源、造成大规模的污染以及造成生态
环境的恶化，而这些灾难由子孙后代来承担是不公平的，况且企业也是地球大家庭的一个成
员，人类如果丧失了合适的生存条件，企业也就不能存在和发展。所以企业应该承担诸如环
境保护、劳工安全以及产品安全等方面的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机制主要依靠外部约束力量和企业的自律。外部约束力量主要来自
政府的政策法规、公众、消费者以及非政府组织的舆论压力。企业的自律动力主要来自提升
企业形象以及企业领导者的意识等因素。关于前者，美国西东大学斯德尔曼商学院Paula
AlexanderBecker博士提出了建立有效的企业外部约束机制的建议，认为首先可以通过加强
产品保险、担保制度来避免企业欺诈消费者的行为，其次要建立惩罚性损失赔偿机制，一旦
消费者受损可以得到一定数额的赔偿。第三是要制定产品统一的标准，最后要严格建立生
产、销售链条的审查程序和规则，严格遵守生产标准。
关于企业自觉履行社会责任的问题，上海中欧工商管理学院商业伦理教授Henri-Claude
deBettignies博士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得以履行的关键在于有战略眼光、负责任的领导人的
培养，这就需要将与企业社会责任有关的伦理理念传授给这些企业的领导者，并且让它们内
化于企业战略的制定中。日本伦理研究所理事长丸山敏秋博士则从日本传统文化资源中寻找
到�正直�这一品质，认为当代很多法律法规得不到遵守是由于传统的对天、对神正直以及
对他人正直的德性之缺失而造成的。因此，他呼吁个人不能只强调自己的利益，而应当承担
起应负的责任。湖北大学哲学系冯军教授则认为必须确立中国市场经济主体的�信用�机
制，才有助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而�信用�既具有丰富的道德理性又具有明显的功利功
能。利益机制、道德机制和惩罚机制则是市场经济信用系统动力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
 本次大会的成功举行，对于推进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理念，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深化对公民意识、权利意识、责任意识的跨学科、跨文化的研讨，将产生积极的影
响。
 
《哲学动态》，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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